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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4  年      月      日 

   



學海惜珠 

大專校院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書 

暨申請資料檢核目次表 

 

                                                       請填頁碼 

一、計畫基本資料 

  (一)選送生申請資料 

 1、選送生清冊………………………………………………………………………（ ） 

 2、選送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 

 3、校內審查資料 

   (1)選送生申請資料檢核表 

   (2)選送生校內審查資格檢核表 

   (3)學校預估配合款 

 

  (二)近3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本計畫情形選送生申請資料 

 1、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名單及經費使用明細  …………………………………… （ ） 

 2、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執行績效統計表………………………………… （ ） 

 

二、計畫其他相關說明 

(一)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之需求性及國外研修課程之適切性…………………………（ ） 

(二)執行本計畫之推廣及鼓勵措施………………………………………………………（ ）   

 1、鼓勵學生出國研修措施 …………………………………………………………（ ） 

  2、請敍明學校對選送學生出國計畫之甄選作業方式……………………………（ ） 

 3、辦理出國研修行前說明會及經驗分享座談會情形 ……………………………（ ） 

 

三、選送生附件資料(請依以下順序，以個人為單位裝訂，方便委員審查) 

 （1）赴國外研修計畫書（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

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 

 （3）戶口名簿影本（請註明核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 

 （4）學業成績單 

 （5）外國語言能力證明 

  （6）若有其他特殊表現，請提具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 



上網填寫部分 

  (一)選送生申請資料 

   1、選送生清冊 

優先 
順序 

姓 名 
身 分 證 
字號 

系所/級別 
研修 
領域 

國別 
大專校 
/院名 

研修
期限 

申請補 
助經費 

前一學
期平均
成績 

外語能力相關
證明 

例 林○○ A123456789 企管系/二 
人文社
會科學    

  
 

01           

02           

03           

04           

05           

*各校於選送出國研修學生名單確定後，請上網填寫學生個人基本資料，本表格將由系統

自行產生，請列印後校對資料無誤。 

 

   2、選送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自行掃瞄並

貼上本人最近3

個月內2吋正面

半身脫帽照片

乙張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就讀系所  學號 

身分別 ○大學       年級 ○碩士生        年級 ○博士生         年級 

在校成績 平均成績：  班級排名百分比註1： 



研修領域別  前往研修國別  

研修期程       年      月      至      年      月 

研修學校 
姐妹校： 

100大註2： 其 他： 

研修系所（學程）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新臺幣） 

學費          元；生活費          元；來回飛機票         元 

合計               元 

學校配合款20% 新臺幣          元 經費總需求 新臺幣           元 

※註1：研究生得免填。 

※註2：可參考2014上海交大前百大校院排名。 

 

   3、校內審查資料〈由學校填寫〉 

    (1)選送生申請資料檢核表 

 1、赴國外研修計畫書（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

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 

 3、戶口名簿影本（請註明核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 

 4、學業成績單 

 5、外國語言能力證明 

 6、若有其他特殊表現，請提具相關證明文件 

     

   

 

 



     (2)選送生校內審查資格檢核表 

校內申請序號  推薦優先序號  

具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有 ○無 具體獲獎事蹟或參與國際性競賽獲獎 ○有 ○無 

具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是 ○否 說明：＿＿＿＿＿＿＿＿＿＿＿＿＿＿＿＿＿＿＿ 

學校配合款 新臺幣       元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新臺幣              元 

     

      (3)學校預估配合款 

※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學校需 

  提出相關配合款，不得少於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之20%。 

1、104年度預估計畫總需求為新臺幣              元整。 

2、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元整。 

3、學校可提出之相對補助款為新臺幣              元整。 

 

(二)近3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本計畫情形【未曾申請學校得免填】 

   1、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名單及經費使用明細 

   ※由本計畫專案資訊網資料庫自動產出清冊 

 

 

 

 

 

 

  

 

   

 



2、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執行績效統計表 

   ※由本計畫專案資訊網資料庫自動產出清冊 

執行 

年度 

選送 

人數 
研修國別 研修領域 

教育部核定 

補助金額 

實際支用 

金額 

  

美國：     人 

英國：     人 

日本：     人 

其他：     人 

人文社會科學： 

             人 

基礎科學： 

             人 

工程與生醫科技：                 

             人 

         元 

教育部： 

              元 

學校： 

              元 

其他： 

              元 

  

美國：     人 

英國：     人 

日本：     人 

其他：     人 

人文社會科學： 

             人 

基礎科學： 

             人 

工程與生醫科技：                 

             人 

         元 

教育部： 

              元 

學校： 

              元 

其他： 

              元 

 

 

 


